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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 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

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10 月 10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

法 （草案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 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关于

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 对优化

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提振民营企业家

信心意义重大。

强调企业人格权保护

是一大亮点

去年 7 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

发《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

见》， 明确提出要加快营造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优

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依法保护民营

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上

海财经大学法学院王全兴教授在接受

本报 《新法讯》 采访时表示， “草

案” 的出台意味着对民营企业和企业

家的保护由政策上升到法律层面， 规

定的内容更加明确具体， 具有一定可

操作性， 能够稳定发展预期， 对提振

民营经济信心有重要作用。 其中强调

对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人格权保护， 是

“草案” 的一大亮点。

名誉权等人格权益不仅关乎个人

名誉， 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企

业的正常经营发展。 “草案” 明确，

人格权益受到恶意侵害的民营经济组

织及其经营者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申

请采取责令行为人停止相关行为的措

施。 王全兴认为， “草案” 规定的这

一司法保护措施， 完善了程序法上对

企业人格权保护的规定。

健全失信惩戒和信用

修复制度

企业一旦失信， 会产生诸多不良

影响， 信用修复至关重要。 “草案”

明确健全失信惩戒和信用修复制度。

实施失信惩戒， 应当依照法律、 法规

和有关规定， 并根据失信行为性质、

轻重程度等采取适度的惩戒措施。 民

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纠正失信行

为、 消除不良影响、 符合信用修复条

件的， 可以提出信用修复申请。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孙宏涛教

授表示， “草案” 规定既体现了对失信

行为的严肃处理， 又给予了企业改过自

新的机会。 为提升信用修复的效率和效

果， “草案” 还提出了协同修复的概

念， 有关国家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解除惩

戒措施， 移除或终止失信信息公示， 并

在相关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实现协同修

复。 这将有助于恢复企业的信誉和市场

地位， 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王全兴表示， 失信惩戒和信用修复

制度是一体化的， 对于出现失信行为的

企业， 只要满足一定条件和程序就可以

申请信用修复。 至于向哪个信息平台申

请修复以及具体的修复流程等， 还需要

进一步制定细则予以明确。

各部门应加强信息互通

便于企业维权

针对一些地方存在的拖欠中小企业

账款情况， “草案” 专设条款予以回

应， 要求大型企业合理约定付款期限并

及时支付账款， 不得以收到第三方付款

作为支付条件。

“草案” 还规定， 人民法院完善拖

欠中小民营经济组织账款案件审判执行

工作协调机制， 推动案件依法及时立

案、 审理、 执行， 对符合条件的相关案

件可以先行调解， 保障中小民营经济组

织合法权益。 在孙宏涛看来， 法院可以

依法简化诉讼程序， 加快审理进度， 降

低企业的诉讼成本和时间成本。

王全兴认为， 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

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 可以采取多种渠

道维权， 比如双方协商、 第三方调解、

申请仲裁、 向法院起诉、 监察举报等。

企业家可以自主选择维权方式， 但实践

中往往多渠道同时进行， 因此各部门之

间要信息互通， 将已掌握的证据和信息

及时转交给其他部门， 为当事人畅通维

权渠道并提高维权效率。

需细化法律规定增进部

门法之间的衔接

“草案” 目前原则性条款较多， 孙

宏涛认为， 需要细化法律规定， 增加具

体的操作指南和实施细则， 使法律更具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继续强化法律责任

追究， 明确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和处罚

措施， 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和震

慑效果， 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法

治环境； 针对民营企业在特定行业的准

入困难， 提供更为具体的支持政策， 如

财政补贴、 税收优惠等。

王全兴则表示， 我国现行法中很多

规定是以民营经济为对象的， 如公司

法、 合伙企业法、 中小企业促进法等，

对民营经济主体的权利、 义务、 责任作

了一定的规范。 但当前主要问题是不同

法律文本与法律制度间衔接条款不多，

如涉及民营企业人格权保护的规定还需

要增进部门法之间的衔接。 “草案” 仅

将现有的法律资源总结梳理， 但整合协

调不够且缺乏具体操作指引。 因此， 需

要进一步细化规定， 使“民营经济促进

法” 这部综合立法能够切实解决各部门

法之间衔接不畅问题。

（记者 朱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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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企业失信修复制度仍需细化

【苏州】

开通各类航线超百条

形成半小时空中通勤圈

近日， 上海市总工会发布《关于

上海工会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服务

工作的实施意见》。 “意见” 明确完

善“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 “司机之

家” 等阵地的服务功能， 提供临时停

车、 补水、 充电、 如厕等服务， 打造

共享休息新空间。 引导各单位结合

“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 项

目， 提供更加充足的保障性租赁住

房。

【上海】

提供保障性租赁住房
推进新业态劳动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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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
购买新车立减500元

上海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活动来

了， 补贴范围和标准是什么？ 有什么

要求？ 怎么参与？ 一起来看看吧！ 今

年 10 月 16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

对个人用户交投并报废本人名下在本

市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 （含电池），

且购买获得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

的电动自行车新车， 本市给予个人用

户一次性 500 元购车立减补贴。

扫描下方二维码了解活动详情。

（朱非）

日前， 《苏州市低空飞行服务管

理办法 （试行）》 正式发布， 将于 12

月 1 日起施行。 据介绍， 苏州目前在

产业端已形成贯通研发、 制造、 应用

的全产业链， 并提供超 200 亿元基金

专项支持， 今年新签约项目超 300

个、 总投资超 900 亿元； 在应用端，

苏州全方位拓展智慧物流、 空中游

览、 联程接驳等场景， 开通各类航线

超百条， 初步形成“半小时空中通勤

圈”； 在服务端， 苏州“空天地一体”

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 建成起降点

近百处。 （朱非）

国家医保局近日出台护理

类立项指南（试行） 和优化调

整护理价格政策通知， 新设

“免陪照护服务” 价格项目，

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 且暂不

纳入医保， 患者或患者家属可

自主选择由医疗机构提供的

“免陪照护服务”， 也可选择社

会化、 市场定价的护工服务。

（朱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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